
（潜）文综罚字〔2025〕106号

行政处罚决定书
当事人：潜江市****音乐会所
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9005**********
娱乐经营许可证编号：429800160***
投资人：熊**（公民身份号码：42900519*****）

住  所：潜江市园林办事处东荆大道**号
当事人因违反《娱乐场所管理条例》规定，2年内被2次责令停业整顿又有违反《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的行为应受行政处罚一案，本机关于2025年5月22日予以立案。经查，2025年5月21日，潜江市公安局园林派出所向潜江市文化和旅游局移交了当事人潜江市****音乐会所由于违反《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的规定2年内被给予3次责令停业整顿的行政处罚材料。经调查，2023年12月12日，潜江市公安局依照《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第十四条第四项、第四十三条之规定责令当事人停业整顿叁个月，期限自2023年12月12日至2024年3月11日；2024年8月19日，潜江市公安局依照《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第十四条第四项、第四十三条之规定责令当事人停业整顿叁个月，期限自2024年8月19日至2024年11月18日；2025年3月20日，潜江市公安局依照《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第十四条第四项、第四十三条之规定责令当事人停业整顿陆个月，期限自2025年3月20日至2025年9月19日。现已查实，当事人因违反《娱乐场所管理条例》规定，2年内被2次责令停业整顿又有违反《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的行为并且受到了责令停业整顿的行政处罚。
以上事实有《潜江市公安局行政处罚决定书》[潜公（园）行罚决字〔2023〕53号]、《潜江市公安局行政处罚决定书》[潜公（园）行罚决字〔2024〕51号]、《潜江市公安局行政处罚决定书》[潜公（园）行罚决字〔2025〕8号]、当事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及其投资人熊**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对当事人的受托人李**所做的《调查询问笔录》及李**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当事人的《营业执照》和《娱乐经营许可证》复印件等证据予以证明。 

证据一  《潜江市公安局行政处罚决定书》[潜公（园）行罚决字〔2023〕53号]、《潜江市公安局行政处罚决定书》[潜公（园）行罚决字〔2024〕51号]、《潜江市公安局行政处罚决定书》[潜公（园）行罚决字〔2025〕8号]：证明了当事人由于违反《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的规定2年内被潜江市公安局3次责令停业整顿，责令停业整顿的期限分别是2023年12月12日至2024年3月11日、2024年8月19日至2024年11月18日、2025年3月20日至2025年9月19日的事实。

证据二  当事人的《营业执照》和《娱乐经营许可证》复印件：证明了当事人是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熊**是当事人的投资人的事实。

证据三  当事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及其投资人熊**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证明了熊**是当事人的投资人，当事人将潜江市****音乐会所的一切事务委托给受托人李**处理的事实。与证据二相印证；

证据四  对当事人的受托人李**所做的《调查询问笔录》及李**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证明了李**是当事人的受托人，负责处理当事人的一切事务；李**在《调查询问笔录》中确认了当事人由于违反《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的规定2年内被潜江市公安局3次责令停业整顿的事实。与证据一、证据二、证据三相印证。
本机关认为，当事人因违反《娱乐场所管理条例》规定，2年内被2次责令停业整顿又有违反《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的行为并且受到了责令停业整顿的行政处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证据间相互印证，形成了证据链，且上述证据来源合法、真实有效，应作为本案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参照《湖北省文化、旅游、文物领域综合执法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试行）》序号15的规定，应对当事人给予行政处罚的裁量幅度为吊销娱乐经营许可证。 

本机关于2025年6月26日向当事人送达了《潜江市文化和旅游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潜）文综罚告字〔2025〕106号]，告知其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理由和依据，处罚内容和有进行陈述、申辩且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当事人没有在规定的时限内到本机关进行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本机关视为其放弃权利。

依照《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第五十三条第三款“娱乐场所因违反本条例规定，2年内被处以3次警告或者罚款又有违反
本条例的行为应受行政处罚的，由县级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县级公安部门依据法定职权责令停业整顿3个月至6个月；2年内被2次责令停业整顿又有违反本条例的行为应受行政处罚的，由原发证机关吊销娱乐经营许可证”的规定，经本机关行政负责人集体讨论，本机关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吊销《娱乐经营许可证》（编号：429800160***）的行政处罚。
当事人如对本行政处罚决定不服，可在本机关依法送达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潜江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行政复议申请请递交潜江市司法局，也可在知道本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潜江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期间本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
2025年7月8日
共 4 页    第 1 页





共 4 页    第 2 页





共 4 页    第 3 页





共 6 页    第 3 页





共 4 页    第 4 页















